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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 年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课题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
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和教育部

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落实

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

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学校美育工

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，深化学校美育改革与创新，推动省学校

美育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省学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面

向省内大中小学开展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课题申报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内容



（一）课题类别

设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两类。

（二）研究内容

申报人可根据《2024 年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课题选题指

南》（见附件），结合实际确定具体课题名称后进行申报，课题

名称的表述应科学、严谨、简明。

（三）研究周期

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为 2 年，一般课题研究周期为 1 年。

（四）评定课题数量

2024 年遴选重点课题 7 项、一般课题 30 项。

（五）资助经费和额度

重点课题每项 2 万元，一般课题每项 5 千元。鼓励申报单

位为入选课题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资助。

二、申报资格

1.申报人或申报人所在单位须是省学校美育协会会员，是

省内大中小学或教育科研单位在职在岗的美育教师、科研人员

或管理人员。

2.申报人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，在申报学科领

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，能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工作。重点课题

申报人应具有高级职称，或已取得博士学位并具有中级职称，能

实际承担项目研究与组织实施工作。

3.一般课题申报人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

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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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报人即为本课题主持人，每个申报人限报一项，且不可

同时担任其他课题组成员。

5.在研的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课题主持人，不得作为申报人

再次申报本年度课题。

6.申报人应严格遵守科研诚信，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。经

查实违反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员将取消

申报资格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1.自评申报阶段。各高校根据申报条件开展自评后推荐，

每所高校申报课题数不超过 2 项。各设区市教育局组织辖区内

中小学开展自评申报工作，每个设区市教育局推荐报送课题数

不超过 5 项。高校和设区市教育局均通过“江苏省学校美育智

慧平台”网上申报。

2.专家评审阶段。对符合申报要求的课题，组织专家评审，

形成 2024 年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课题立项名单，经公示后公

布。

四、申报办法

1.课题申报时间：2024 年 6 月 15 日—7 月 15 日。

2.通过电脑端访问“江苏省学校美育智慧平台”

(http://meiyu.js.cn,以下简称平台)，点击“江苏省学校美育

科研规划课题申报”板块，各高校使用美育信息工作负责人的账

号登录，各设区市教育局使用分配的账号登录。登录后请仔细阅

读平台中的《操作指南》《课题申报评审书（样表）》《课题申报

http://meiyu.js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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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表（样表）》，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信息申报并生成汇总表打印

盖章后上传。过期视为放弃申报。

五、结项办法

1.立项课题在研究期满后，相关单位登录平台提交结项报

告、资助资金使用情况及相关支撑材料。

2.专家对结项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与不

合格三个等次。合格及以上等次由省学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

给结项证书。结项不合格的课题，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三年之内

不得再次申报。

省教育厅体卫艺处联系人：王红蕾，联系电话：025—

83335639；省学校美育协会联系人：熊鸿生，联系电话：025

—83337886；省学校美育教指委联系人：陈晶，联系电话：0512

—65224591、13771848596。平台技术联系人：曾静，联系电话：

0512-66321358、18206208066。

附件：2024 年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课题选题指南

江苏省学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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